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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次， 

 

若法实有性，  后则不应异 1；  

性若有异相，  是事终不然。 2 

若诸法决定有性，终不应变异。何以故？若定有自性，不应

有异相
3
，如上真金喻

4
。今现见诸法有异相故，当知无有定相。 

 
1 异【大】，无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 
2 一、《般若灯论释·有无品》云： 

法若有自体，则不得言无。 

法有自性者，后异则不然。 

 二、《大乘中观释论·观性品》云： 

若自性佗性，或有体无体， 

自体有异性，法即不可得。 
3 一、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·具足品》云： 

[佛告舍利弗：“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言，若众生先有后无，诸佛、菩萨则有过罪；诸

法五道生死亦如是，若先有后无，诸佛、菩萨则有过罪。舍利弗！今有佛、无佛，诸

法相常住不异。”] 

 二、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·无阙品》云： 

[若诸有情先有后无，菩萨、诸佛应有过失；若诸趣生死先有后无，则菩萨、诸佛亦有

过失。先无后有，理亦不然。是故，舍利子！若佛出世、若不出世，法相常住，真

如、法界、不虚妄性终无改转。] 

 三、《大智度论·照明品》云： 

[舍利弗难是空故，佛亦答、亦可――以其说空故可，以其难空故答，所谓：“舍利

弗！若众生及诸法先有今无，诸佛贤圣有过罪。”过罪者，所谓令众生入无余涅槃，

永灭色等一切法；入空中皆无所有，以断灭众生及一切法，故有过罪。 

舍利弗！众生及一切法先来无，若有佛、无佛，常住不异，是诸法实相；是故无六道

生死，亦无众生可拔出。 

舍利弗！一切法先空，是故菩萨于诸佛所闻诸法如是相故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

心，作是念：“菩提中亦无有法可得，亦无实定法令众生著而不可度，但众生痴狂颠

倒故，著是虚诳法。”] 
4 《中论青目释·观有无品》云： 

[问曰：若诸法性从众缘作，有何咎？ 

答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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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次， 

 

若法实有性，  云何而可异？  

若法实无性，  云何而可异？ 5 

    若法定有性，云何可变异？若无性则无自体，云何可变异

6
？ 

复次， 

 

定有则著常，  定无则著断，  

是故有智者，  不应著有无。 7 

 

性若是作者，云何有此义？ 

性名为无作，不待异法成。 

如金杂铜则非真金，如是若有性则不须众缘，若从众缘出当知无真性。又性若决定，

不应待他出。非如长短彼此无定性故待他而有。] 
5 一、《般若灯论释·有无品》云： 

自性有异者，毕竟不应然。  

若无自性者，云何而可异？  

 二、《大乘中观释论·观性品》云： 

若见彼异性，非诸法有体；  

云何自体无，异性当可得？ 
6 若法无有自体即如兔角龟毛，云何可有异相可得耶？ 

如《大智度论·序品》云： 

[说一切有道人辈言：“神人，一切种、一切时、一切法门中求不可得；譬如兔角龟毛

常无。复次，十八界、十二入、五众实有，而此中无人。” 

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：“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空无所有，譬如兔角龟毛常无。”] 
7 一、《般若灯论释·有无品》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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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法定有有相，则终无无相，是即为常。何以故？如说三世

者，未来中有法相，是法来至现在，转入过去，不舍本相，是则

为常
8
。又说因中先有果，是亦为常

9
。 

若说定有无，是无必先有今无，是则为断灭；断灭名无相续

因。由是二见
10
即远离佛法。 

 

有者是常执，无者是断见，  

是故有智者，不应依有无。  

 二、《大乘中观释论·观性品》云： 

言有即著常，言无即断见，  

是故有无性，智者无依著。 
8 《大乘广百论·释论·破有为相品》云： 

[复次，有说：未来体相具有，由此生用得有所依，生迁未来令入现在，灭迁现在令入

过去。为破彼言，故说颂曰： 

“若具即无来，既灭应非往。”  

论曰：犹如现在体相具故，未来不应来入现在。或应未来非现等故，体相不具，犹若

空花。又应未来非现在故，犹如过去不入现在。又若未来体相已具，应无生用，犹如

现在。或未来世生用应无，以非现在，犹如过去。色等诸法虽居现在，定当灭故亦名

为灭。此现在法不往过去，时定异故，犹如未来。又现在法应如过去，不往过去，由

非未来。又过去时，非现所往，如未来等世所摄故。现在亦非未来所入，世所摄故，

犹如未来。过去未来，非现等故，应如兔角体相俱无。未来体无，生依何有？故不应

执色等果生，生既是无灭亦非有，但随俗说有灭有生，似有而无犹如幻等。为显此

义，复说颂曰： 

“法体相如是，幻等喻非虚。”  

论曰：色等诸法前后际无，现不久停犹如幻等。又色等法若从缘生，如幻所为皆非实

有。非缘生者皆似空花，性相俱空，不应言有。法既非有，生等定无，如何可说生迁

未来令入现在，灭迁现在令入过去？] 
9 《大乘广百论·释论·破有为相品》云： 

[有说果体本有而生。为破彼言，复说颂曰： 

“本有而生者，后有复应生。”  

论曰：若诸因中本有诸果，何故芽等后不更生？后位如今，果应更起；今位如后，果

不应生。又，果本来因中有体，何故此位乃说为生？若言今时方得显者，显不离体应

本非无，今位如先亦应不显；先同此位显应非无，显本非无今复显者，后应更显，是

则无穷。本有与生义相乖反，言果本有，生必不成；既无有生，果义便失；果义既

失，便无有因，则违自宗有因果义。] 
10 龙树菩萨于《大智度论·释初品中佛世界愿》时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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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曰：何故因有生常见？因无生断见？ 

答曰： 

 

若法有定性，  非无则是常；  

先有而今无，  是则为断灭。 11 

    若法性定有，则是有相，非无相，终不应无。若无则非有，

即为无法，先已说过故，如是则堕常见
12
。 

若法先有，败坏而无者，是名断灭。何以故？有不应无故，

汝谓有、无各有定相故。 

若有断常见者，则无罪福等，破世间事，是故应舍。 

 

[见有二种：一者、常，二者、断。常见者，见五众常，心忍乐；断见者，见五众灭，

心忍乐。一切众生，多堕此二见中。菩萨自断此二，亦能除一切众生二见，令处中

道。] 
11 一、《般若灯论释·有无品》云： 

若法有自性，非无即是常；  

先有而今无，此即是断过。  

 二、《大乘中观释论·观性品》云： 

若法有自性，非无即是常；  

先有而今无，此还成断见。  
12 一、《大毘婆沙论》卷21云： 

[我说诸因以作用为果，非以实体为果；又说诸果以作用为因，非以实体为因。诸法实

体，恒无转变，非因果故。] 

 二、《大毘婆沙论》卷76云： 

[三世诸法，因性、果性，随其所应，次第安立。体实恒有，无增无减；但依作用，说

有说无。] 


